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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林蔚 于雪蒙

李某带着三个孩子在返家途中遭遇车祸，三个孩子一死两伤，肇事方却无力
赔偿。针对李某一家的困境，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检察院与该区乡村振兴局、法
院等单位开展了一场联合救助。

2023 年 10 月，张某驾驶的轿车与李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相撞，导致李某 9
岁的儿子死亡，李某及两个女儿不同程度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张某负事故的
主要责任。今年 1月，张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祥符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该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案中发现，张某所驾驶轿车的强制险早已过期，且未购
买其他商业险，张某及其家人虽有赔偿意愿，但经济能力有限。考虑到李某可能符
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该院刑事检察部门将此线索移送“祥·暖”控申检察办案团队。

收到线索后，“祥·暖”控申检察办案团队迅速行动，对李某一家的实际情况
进行走访调查。经查，案发前李某丈夫在工地打零工，李某则在家中照顾三个尚
未成年的孩子，家庭收入不多，但足以维持生活。案发后，为了照顾受伤的李某
和两个女儿，李某丈夫不得不辞去工作。

“之前抢救治疗的费用再加上丧葬费，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困难了。两
个女儿也因交不上幼儿园的午餐费，不得不每天回家吃饭。”李某家所在村村干部告
诉检察官。

通过开展调查，“祥·暖”控申检察办案团队认为李某一家符合司法救助条
件，遂指导李某提供相关申请材料，并开通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加快审查、审
批。不久后，李某领取到司法救助金，解了燃眉之急。

今年4月，经祥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张某因犯交通肇事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虽然刑事案件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民事赔偿却一直没有着落。

根据最高检印发的《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祥·暖”控申检察办案团队认为，李某的三个子女属于未成年人，其合法权益遭
受侵犯，而相关组织和个人未代为提起诉讼，检察机关有义务支持其提起诉讼。
今年 6 月，祥符区检察院“阳光树”未检办案团队接到支持起诉申请书后，向该区
法院送达支持起诉意见书，阐明支持起诉的理由和相关法律规定。今年 7 月，祥
符区法院依法判决张某赔偿李某三个未成年子女各项损失 60余万元。

“我院还协调乡村振兴局，将李某一家纳入重点监测对象，随时掌握帮扶政
策落实情况，同时联合司法社工对李某一家进行心理疏导，引导其走出阴霾，积
极面对生活。”祥符区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郭静说。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肇事方分文未赔，怎么办

本报讯（通讯员葛东升 程婷 李玲） 近日，江苏省泰兴市检察院收到公
安机关的回复函，回复函称公安机关已根据该院制发的磋商函要求，在 9 月开学
季对辖区学校周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经营场所进行年内第二次“拉网式”排
查。将学校周边文具店等相关场所经营人员纳入从业查询，始于泰兴市检察院
办理的一起案件。

今年 2 月，泰兴市某学校周边文具店的老板王某某，利用芳芳（化名）年幼无
知，以挑选玩具可欠账为诱饵，先后 5次对芳芳实施猥亵。

“依照刑法第 37 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62 条的规定，对于实施性侵害、虐待、
拐卖、暴力伤害等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人员，应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
的工作。根据本案暴露出的问题，我院认为有必要将学校周边文具店等相关场
所经营人员也纳入入职查询和禁止令的范围。”泰兴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说。

今年 4 月，经泰兴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该市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王某某有
期徒刑五年七个月，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的经营活动。判决生效后，泰兴市检察院将禁止令判决信息移送该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由其对该文具店作出闭店处理。

办理此案过程中，承办检察官走访调查了辖区 64 所中小学校，发现每个学
校门口均有类似的“小卖部”，主要销售文具用品，同时还销售辅导资料、小玩具
和零食等，从业人员应当属于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范畴。为避免类似案件再发生，
泰兴市检察院建议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开展排查，4 月中旬起对辖区校园
周边直径 100 米范围内的文具店开展第一轮排查，9 月初再次对校园周边文具店
进行大排查。

在此基础上，6 月 27 日，泰兴市检察院牵头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会
签《关于落实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从业人员入职查询的实施意见》，除了明确
将教职员工纳入需要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名单外，还将校园周边直径 100 米
范围内的文具店经营人员纳入入职查询，同时对在校门口从事与学生密切相关
职业的性侵犯罪嫌疑人，建议法院判处从业禁止令，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报
禁止令信息，堵住校园外未成年人密集场所安全漏洞。

截至目前，在检察机关的督促下，泰兴市相关部门共对辖区校园周边 257 家
文具店、304 名从业人员进行摸排、登记、从业查询，作闭店处理 2 家，同时发出从
业禁止提示函：有因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类犯罪被判处刑罚经历的，不
得在校园周边进行经营活动。

一年两次拉网式排查
江苏泰兴：将校园周边文具店从业人员纳入入职查询范围

□本报记者 简洁

“我们持续跟踪回访，了解到孩子
顺利回家后，一直在调理身体，为回归
校园做准备。”近日，北京市延庆区检察
院“雪融花”未检办案团队检察官许薇
向记者讲述了一起帮助女孩讨薪维权
的案件。

“检察官阿姨，中秋节我想回家看
望爷爷，但老板说我现在走就一分钱也
拿不到，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打 12345 投
诉。”今年 9 月 14 日，许薇在延庆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见到了 14 岁的雯雯

（化名），女孩的话让人心里一惊。
“她刚满 14 周岁，不仅是童工，还

与雇用单位有薪资矛盾，而且情绪很激
动，不愿意配合工作，不说家的具体住
址，只说是在湖南。”回忆起当时的场
景，许薇仍然记忆深刻。

原来，迫切想要在中秋节回到老家
和亲人团聚的雯雯于 9 月 13 日拨打了
12345 政 务 服 务 便 民 热 线 表 达 诉 求 。
延 庆 区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接 到
12345 派单后，考虑到雯雯属于童工，
在本地没有任何亲属，又与雇用单位存
在矛盾，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便在第
二天将雯雯从雇用单位接了回来。当
天 ，这 条 有 关 拖 欠 未 成 年 人 工 资 的
12345 投诉也同时引起延庆区检察院
的注意，该院第一时间派员赶往该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如何依法把孩子尽快且顺利、安全
地送回千里之外的家，是摆在工作人员
面前的难题。首先，雯雯的家到底在哪？

当天，许薇和雯雯拉起家常：“看你
年龄这么小，怎么出来打工啊？想不想
家？”“你的家在哪？远不远？”但雯雯没
有回答，只是反复念叨“我就想一个人

回家”。
面对这种情况，“雪融花”未检办

案团队成员发挥具备心理咨询师专业
知识的优势，现场开始心理辅导。在
检察官轻声细语地安抚下，聊天打破
了僵局。原来，雯雯的父母早已离婚，
她跟随爷爷奶奶在湖南生活，自小被
爷爷奶奶关爱，很想在中秋节回去看
看他们。

经过现场心理疏导，雯雯开始信任
检察官，说出了家庭情况和监护人的联
系方式，为工作人员后续制定有针对性
的“回家”方案提供基础。可是，问题又
出现了。经过持续三个小时的交流，由
雯雯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家属接她回
家的方案，始终让雯雯非常抗拒。谁来
接雯雯回家呢？

为了在尊重雯雯意见的情况下拿
出妥善的“回家”方案，“雪融花”未检办

案团队分为两组，一组与延庆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院劳动保障监察
办公室工作人员合力制定多套“回家”
方案，并继续做雯雯的工作；另一组与
该区民政局、妇联会商雯雯滞留延庆的
临时安置方案。最终，雯雯同意由用工
单位送她回湖南，再由姑姑和表姐接她
回家。

随着“回家”方案的确定，延庆区检
察院又着手开展另一项工作。在检察
机关的推动下，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依法对雯雯的雇用单位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责令其足额支付拖欠工资，
依规将雯雯送回原籍交监护人并承担
交通和食宿全部费用，同时对其进行警
告，罚款 1万元。

为了确保回家途中雯雯的人身安
全，延庆区检察院、公安分局、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对用工单位进行
约谈及法治教育，将雯雯回家的细节
一一确认。经过 17 个小时的车程，雇
用单位在中秋节前安全地将雯雯送回
湖南。

未成年打工女孩安全回家

10月8日，湖
北省宜昌市点军
区检察院检察官
来到该市外国语
小学为五年级女
学生送上专属法
治课。检察官结
合五年级女生的认
知特点，通过播放
视频等方式讲解
自我防护等知识。

本报记者蒋
长顺 通讯员周
雨琪摄

□本报记者 杨璐嘉
通讯员 马根

西北大地上的白杨树，傲然耸立，
是向阳而生的象征。2018 年，为深入推
进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规范化、
社会化建设，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利通区检察院“小白杨”未检团队应时
而生。2021 年，该院在“小白杨”未检团
队的基础上，推出“白杨不小恰逢春”
检察文化品牌。

自成立以来，“小白杨”未检团队
联合社会力量帮教涉罪未成年人 246
人，并先后获得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
益先进集体、自治区优秀青年突击队、
自治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
自治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等
荣誉称号。“白杨不小恰逢春”检察文
化品牌于 2022 年入选宁夏检察机关第
一届优秀检察文化品牌。

溯及上游，加强未成年人犯
罪治理专业化

2021 年 9 月，高中生顾某某、张某
某等人在骑行中发生口角。几天后，顾
某某、张某某相约见面并再次发生争
执，双方随即纠集人员互殴，顾某某一
方人员受伤。翌日，顾某某觉得在前一
天打架中吃了亏，又纠集多人，使用工
具拦截张某某等 5 人，致对方丢弃电动
车逃离。顾某某等人追逐未果后，将张
某某等人丢弃的电动车打砸破坏。经
鉴定，被损毁的 4 辆电动车价值 7700
元 。案 发 后 ，顾 某 某 向 对 方 赔 偿 损 失
4000 元，获得对方谅解。

该案移送利通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后，检察官经审查认定，12 名未成年人
涉嫌聚众斗殴罪，社会调查报告显示
顾某某等人平时表现良好，无前科劣
迹，犯罪系临时起意、为兄弟义气大打
出手，未造成人员严重受伤的情况，主
观恶性及社会危险性较小。

“我还能上学吗？我是不是要被判
刑了？”面对参与斗殴学生的这些焦虑，

“小白杨”未检团队积极进行心理疏导，
引导其正视、改正自己的行为。最终，该
院对 12 名涉案未成年人作出附条件不
起诉决定，并根据情节轻重分别设定十
二个月至六个月不等考验期。

为让教育矫治功能见效落地，“小
白杨”未检团队结合不同个体情况，制
定 了 个 性 化 监 督 管 理 方 案 和 帮 教 措

施，并围绕未成年人群体多发的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等进行普法。同时，针对
顾某某等人的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
责的情况，该院及时制发督促监护令，
开展强制性家庭教育指导。几次家庭
教育指导活动开展下来，家长们对家
庭教育的重视明显加强，亲子关系明
显改善。截至目前，已有 8 名学生考入
大学。

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依法惩处，既
是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涉罪
未成年人的保护，是防止他们在人生
歧途上越走越远的“特殊保护”。“小白
杨”未检团队始终秉持“教育为主、惩
罚为辅”的原则，坚持“捕、诉、监、防、
教”一体化工作机制，将教育、感化、挽
救贯穿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过
程，全力保护和救助未成年被害人，逐
步建立了保护性办案、社会化帮教、修
复性救助、多元化普法的“四位一体”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模式。2021 年起至
今，“小白杨”未检团队共为 100 余名涉
案未成年人提供心理疏导。

细作中游，推动未成年人保
护法治化

在辖区学校开展法治教育，也是
“小白杨”未检团队的一项重点工作。
针对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关注点、兴趣
点及区域特点，该团队研究制定“法治
进校园”方案，组建“小白杨”法治宣讲
团，创新探索“菜单式”与“订单式”的
授课模式，定制预防性侵知识讲座（包
括学生版 、家长版）等 10 余种普法课
程，受众达 5万余人。

2023 年，利通区检察院与该区妇

联签订“小白杨护苗员”工作机制。今
年，利通区检察院又与该区法院、公安
局、教育局联合印发《利通区中小学法
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实施方案》，分层
分类对中小学生开展法治教育，探索
构建“小白杨普法教育联盟”，进一步
整合公、检、法、司、学校普法资源，为
未成年人送上不一样的“法治教育大
餐”。今年 7 月，该院在扁担沟镇扁担沟
中心学校成立“小白杨”工作站，集预
防、教育、保护等多功能于一体，融合
民政部门、妇联等单位的职能优势，通
过多样化的课程安排和教育指导推动

“六大保护”落实落地。
“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沉迷网络

有哪些危害？”“暑期游泳有哪些注意
事项？”近日，“小白杨”法治宣讲团携
手利通区妇联、民政部门等“小白杨普
法教育联盟”成员单位，在“小白杨”工
作站给同利村的留守儿童、困境儿童
上了一堂普法课。

“课上讲的知识点太多了，能不能
给我一份宣传册？”普法课有效激发了
孩子们的学法热情，有的孩子觉得一
堂课不过瘾，主动要求把宣传册拿回
家慢慢看。

据悉，“小白杨”未检团队还借助
利 通 区 检 察 院 自 主 研 发 的“ 利 检 为
民 ”微 信 小 程 序 ，设 置“ 小 白 杨 ”普 法
专 栏 ，定 期 发 布 防 校 园 欺 凌 、预 防 性
侵等科普帖；与老师、家长建立“小白
杨”普法微信群，推出“小白杨普法课
堂”系列法治宣传片、宣传文章，用网
络连接“检校家”；针对热点事件或热
点 罪 名 ，制 作“ 小 白 杨 说 法 ”栏 目 ，不
定期制作“小白杨微课堂”，宣传与未
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知识，让普法

教育更便捷高效。

拓宽下游，实现未成年人保
护多元化

在做好惩治帮教工作的同时，利
通区检察院坚持依法办案与法律监督
并重，合力推动未成年人犯罪社会治
理和源头预防。

2023 年 12 月，利通区检察院在办
理一起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发现，
未成年人小金（化名）与其伙伴经常驾
驶租赁车辆，在吴忠市、盐池县等地流
动盗窃。

“租车时从来没有店家查验我的
身份信息和驾照。”讯问时，小金的这
句话引起“小白杨”未检团队的注意。
在办理案件的同时，检察官开始深挖
案件源头问题。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
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且只有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才
能获取机动车驾驶证。同时，按照《小
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要
求，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在与承租
人订立租赁合同前，应当对承租人身
份进行查验，并留存相关信息。但是，

“小白杨”未检团队在走访中发现，辖
区部分汽车租赁公司在出租车辆时，
不查验承租人身份和驾驶证件，轻易
向未成年人提供租车服务。

上游问题找到了，下游治理就有了
针对性。利通区检察院随即与相关行政
单位开展磋商，向其制发检察建议。相
关部门迅速对辖区小微型客车租赁经
营企业进行专项排查整治，共排查相关
企业 20 余家，对 3 次排查后仍不符合资
质要求的 11家企业进行注销，对符合条
件继续经营的企业实施分级分类监管；
联合检察机关对租赁行业进行法治宣
传，防止未成年人违规租赁车辆。

据统计，自开展“白杨护苗”小专
项监督活动后，该院已发现涉未成年
人行政公益诉讼线索 28 件，办结 28 件；
督促主管部门加强对相关经营场所的
管理排查，推动当地解决未成年人保
护领域突出问题；加强与政府职能部
门 、共 青 团 、妇 联 等 相 关 单 位 协 作 配
合，细化“小白杨护苗员”工作机制，选
聘未保工作经验丰富、有爱心、责任感
强的妇女主任、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
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的工作人
员为“小白杨护苗员”，丰富线索来源。

“能为未成年人做的事情还有很
多。”利通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刘丽娟表
示，未检工作就要像呵护小白杨一样，
通过综合履职，用饱含爱意的双手托
举孩子成长。

白杨不小恰逢春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小白杨”未检团队工作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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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艺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徽艺之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
肥烟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杰茜、吴虹瑾、张栗阁、沈
容熙诉被告安徽艺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徽艺之鑫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合肥烟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四案，案号：（2024）
皖 0111 民初 19453 号、19456 号、19458 号、19459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艺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徽艺之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
肥烟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左靖泽、吴廷妍、段惠馨、李
姝霏诉被告安徽艺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徽艺之鑫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合肥烟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四案，案号：（2024）
皖 0111 民初 19460 号、19462 号、19463 号、19464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艺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徽艺之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
肥烟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墨含、顾翕然、陈蕉儿、许
梓彤诉被告安徽艺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徽艺之鑫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合肥烟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四案，案号：（2024）
皖 0111 民初 19466 号、19474 号、19475 号、19476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艺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徽艺之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
肥烟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若翕、徐俊溢、李奕凡、申
昱可诉被告安徽艺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徽艺之鑫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合肥烟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四案，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19479 号、19480 号、19481 号、19482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艺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徽艺之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
肥烟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贾昕、李梓彤、施景尧、甘
馥菡诉被告安徽艺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徽艺之鑫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合肥烟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四案，案号：（2024）
皖 0111 民初 19484 号、19487 号、19491 号、19493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石康：本院受理原告朱云龙诉被告石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0111 民初 19968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六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殷宝珍：本院受理原告洪建国诉被告殷宝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19967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 16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何蔚：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万象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合肥万达
城分公司诉被告何蔚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11 民
初 19980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吴谦：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高速地产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诉
被告吴谦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20183 号，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何谏：本院受理（2024）皖 0111 民初 15326 号原告合肥水润澜乡足

道有限公司与被告何谏、合肥一叶知秋足道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何谏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院于 2024 年 9 月 24 日在《检察日报》刊登的原告安徽睿

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现将被告名字“薛其春”更
正为“蚌埠市茂鑫中空玻璃有限公司、赵韩晖”。其他内容不变，特此
更正。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刘磊、安徽力迈商贸有限公司、张静：本院受理原告徽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大兴支行与被告刘磊、安徽力迈商贸有限公司、张静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白湖监狱管理分局栖凤监
区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韩天应、沈玉燕：本院受理原告合肥万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

告韩天应、沈玉燕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20339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刘尊敏：本院受理原告王思文与被告刘尊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方有勇：本院受理你与安徽肥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店
埠 支 行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执 行 异 议 一 案 ，因 未 能 向 你 直 接 送 达

（2024）皖 0122 执异 22 号执行裁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22 执异 22 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驳回异议人（被执行人）方有勇的
异议。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
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王华军：本院受理原告柯根发与被告王华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814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丁凯、丁子玉、韩萍：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诉被告丁凯、丁子玉、韩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
皖 0111 民初 18575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4 年 12 月 4 日 9 时在滨湖法庭第四法庭适
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蒋润泽、蒋松根：本院受理原告李锐、窦维英与你们追偿权纠纷
一案。案号：（2024）皖 0181 民初 9658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李宪臣、柳智青、祁麟、刘盟：本院受理原告融通地产（江苏）有限
责任公司诉被告李宪臣、柳智青、祁麟、刘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徐向前：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勤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徐向
前 装 饰 装 修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4）皖 0111 民初 1927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另，原告安徽勤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服本判决，提出上
诉，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夏碧云：本院受理原告石锋与被告夏碧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4147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百仪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池州明辉家具有限公司
诉被告安徽百仪家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杨邦兴：本院受理颍州区于大富蔬菜销售部与杨邦兴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0393 号，颍州区于大富蔬菜销售
部起诉要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24958 元及逾期付款损失
513.04 元（逾期付款损失以 24958 元为本金，暂自 2023 年 12 月 19 日起
按照同期 LPR 加计 50%计算至 2024 年 5 月 10 日止）；并判令被告支付
以 24958 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加计 50%计算，自 2024 年 5 月 11 日起计
算至款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公告费、执行费等费用。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徐雨明：本院受理杨亚丽与徐雨明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10555 号，杨亚丽起诉要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垫付款 39148 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 39148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2 月
19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 2024 年 1 月 22 日公布的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45%计算，暂计至 2024 年 7 月
24 日为 589.01 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以上共暂计：39737
元。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晴：本院受理唐守军与张晴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10780 号，唐守军起诉要求：1. 依法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装修款 6500 元及利息〔利息以 6500 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
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公告
费等所有诉讼相关费用。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姚明杰：本院受理胡秀英与姚明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10975 号，胡秀英起诉要求：一、判决被告偿还原告
借款 25000 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园园：本院受理桑玉强与王园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10983 号，桑玉强起诉要求：归还购买车辆定金
5000 元。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辉：本院受理陈斌与刘辉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1073 号，陈斌起诉要求：1. 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为其垫
付的《刘春进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费用 24154.5 元，以及案
件申请执行费 262 元，合计费用为 24416.5 元；2. 本案的诉讼费、诉前
保全费和案件执行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保留追讨被告因该案对阜
阳华远公司造成影响的其他费用。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焦井标：本院受理李立恒与焦井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11344 号，李立恒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
即向原告支付所欠房租及物业费共计 41300 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因追索欠款所产生的协调费和法律咨询服务费共计 1200 元；3.
请求判定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以上金额暂合计：42500 元。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毅彬：本院受理原告王满与被告李毅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10752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
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6000 元及利息 207 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韩强洲：本院受理原告杨淑停与被告韩强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097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6840 元及逾期付款损失 888.49 元（以
6840 元为基数，按 LPR 上浮 50%的标准，自 2022 年 1 月 12 日起暂计算
至 2024 年 5 月 29 日止，计为 888.49 元，实际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上述
暂合计为 7728.49 元，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宁素芳：本院受理原告张佩琪、张伟诉你所有权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1350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
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判令
被告返还原告拆迁补偿款 166358 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西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孙刚：本院受理原告长安新生（深圳）金融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
孙刚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0877 号，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本金 11570.23
元，逾期利息 97.75 元，罚息 2219.57 元（逾期利息、罚息暂计至 2024 年
5 月 7 日，自 2024 年 5 月 8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判令
原告对被告名下抵押车辆皖 KQU623 通过拍卖、变卖等方式所得价款
享有优先受偿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实现合法债权产生的一切损失，包
括但不限于保全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如有则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4 年 11 月 17 日 10 时至 2024 年 11
月 18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www.jd.com）进行网络司法
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一、本次拍卖标的物：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朝
阳路东侧、堤下路南侧北地块〔不动产权证书号：皖（2017）蚌市不动
产权第 0015082 号〕土地使用权、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朝阳路 54 号 24
栋（房产证号：2013017243）、6 栋（房产证号：2013017179）2 处房产及
附属物。（详见拍卖公告）整体拍卖，委托评估价：59193500 元，起拍
价：59193500 元，保证金：4000000 元，增价幅度：10000 元（以及其整倍
数）；二、提示：竞买人须以自己的名义通过“京东网”注册报名并支付
相应的、保证金，竞买不成的保证金全额无息原渠道退还，优先购买
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前 7 日向本院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明，资格
经法院确认后才能参与竞买，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对本标的物享
有优先购买权。参与竞价前请仔细阅读本院发布的《竞买须知》等文
件，法院举报监督电话：0552-3713507；三、本公告未尽事宜，请咨询
司法辅助机构，拍卖辅助机构咨询电话：13955231181。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

今年 5月，利通区检察院未检干警来到扁担沟中心学校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